国家机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1） 国家

    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恩格斯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缓和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一版，第189页）。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它不是一种出于“全民利益”的抽象中立力量，而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为保障少数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产生的暴力工具。因此，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的共同体”或“社会契约”的体现，而是根植于特定生产关系和阶级统治的产物，是用以维持阶级压迫秩序的工具。   
国家，是根植于生产关系和阶级统治而存在的暴力机器。正是基于这种阶级性，国家所依赖的核心手段不是民主协商，而是强制与暴力。这种暴力不仅表现为法律与制度的权威性，更集中体现在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作为行使并且表现为“维护秩序”权力的暴力机关——常备军、警察、秘密警察、监狱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这样的力量得以凌驾于社会之上呢？上面说了，国家它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人类社会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生产的关系都是根植于人的社会活动，而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器，就在于它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它的根源是：社会已经分裂为对立的阶级，这种对立已经不能靠“习惯法”或公共协商调解，必须借助一种有组织的、系统的、排他性的暴力来“维护秩序”。国家虽然“产生于社会”，但并不是社会中所有成员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不再等同于人民自发组织，而是独立于人民群众、自我运行、拥有专属暴力权的统治机关。就比如前文中提到的公检法税机关，它们不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而是以镇压“秩序破坏者”为名，捍卫统治秩序为实。正因如此，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社会的异化和反作用。
这种力量则主要表现为，（一）武装的独立化和常态化，统治阶级无法亲自每天组织军队、抓人、关人，所以必须组织起专门的镇压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些机关不能接受普通社会成员的干涉或监督；（二）财政独立性，国家机器通过税收、国债、财政预算等形式，获得大量独立于群众控制的资源，使其能够运行并强化自我复制。因此列宁说：“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为了维持特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一版，第12页）；（三）合法的垄断权，国家垄断“合法暴力权”，规定何种行动是“犯罪”，何种思想是“颠覆”，从而以法的名义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秩序和压制被统治阶级反抗；（四）意识形态支配，国家不只依靠暴力维持统治，更借助教育、宗教、媒体、文化等手段灌输“国家高于社会”的观念，使被统治者认同自己的被统治地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
因此，意识形态的统治，是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用以维护自己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灌输和斗争手段。它并不能独立于暴力国家机器之外进行运作。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 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 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 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 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45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不能离开现实的人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始终不能够离开具体的人。特别是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向社会灌输的利于他们统治的意识形态，绝不能离开暴力国家机器的宣传和确立。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此，就不会存在什么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结构的、独立的运作，去塑造人，去进行什么阶级再生产。在阶级社会，人是阶级的，阶级是在生产中划分的，只有劳动力能够被再生产。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社会之上，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神秘或全能，而是因为统治阶级作为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能够通过国家机器选择性地推广某些观念、排除其他意识，从而将自身利益普遍化为“国家利益”“普世价值”“文明秩序”。
因此，国家同社会的异化也就会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对民众自治的否定（至少是间接的否定）。一方面，国家掌握的军队、法院、立法权、税收等公共权力，表面为“全民服务”，实际上被垄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这点在官僚资产阶级或者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最为明显，政府企业的家族化、裙带化，公检法系统的“行会化”；另一方面，国家阻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组织能力，打压工会、农会、革命组织，拒绝任何能挑战其暴力权威的民主机制。甚至在部分国家，群众无游行示威和结社的自由，工会只不过是摆设，沦为官僚体系或资产阶级利益的附庸，根本无法代表劳动者利益发声。
综上所述，我们说，国家机器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从社会内部产生却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以暴力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为核心手段辅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统治，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反抗。



（2） 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从来不是单向决定论式的机械关系，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然而一部分修正主义者只记得了前半句，从而陷入到了“唯生产力论”里边去；而另一部分则只记得后半句，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
    “唯生产力论”者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生产力自身的演进，进而否认国家、法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历史作用。他们将国家理解为“中立的调节机制”，而非阶级统治的机器；将法律理解为“社会契约”，而非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更有甚者，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独立于物质关系而“自我进化”，从而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这种观点实际上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统一面，否定了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统治机制的反作用能力，沦为一种脱离现实斗争的技术决定论。
而机械决定论者，他们在否定“经济决定论”的旗号下，把上层建筑神秘化，甚至赋予意识形态以超历史的“塑造力”。诸如“话语决定现实”、“文化决定社会结构”等观点，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变种。他们将“上层建筑”视作一个可以脱离物质关系、脱离阶级实践独立运转的结构，完全抹杀了阶级性与社会基础，变成了“结构生产人”“文本构建实践”的观念泡影。这种倾向在当代“左翼自由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尤为常见，其本质是将现实斗争抽象为概念操演，将革命实践消解于学院语言之中，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历史立场。
我们要强调的是：上层建筑具有现实的、深刻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并不是否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反是补充，是承认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这一独立性的基础和落脚点就是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其反作用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是通过国家机器及其运行机制完成的。正如前文所述，国家虽然是在社会内部产生的，但由于它的产生正是源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形式出现，并以专门的暴力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基础，辅以财政手段、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统治，构成了系统性的阶级统治。
同样，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它确实没有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8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独立的外观、历史和发展，它的历史就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历史，它的发展就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意识形态是现实阶级的世界观，而它的斗争也就是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精神领域的反应和补充。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不能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而每个阶级内部的个体又有一定的思维和精神，外加国家机器的宣传灌输。也就产生了不同阶级个体之间某些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那么，上层建筑到底是怎样进行反作用的呢？ 我们说，答案就在于武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统治阶级通过掌握常备武装进行统治，从而获得比被统治阶级远远强大的力量。在现实的统治和意识形态灌输下确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统治地位，从而使民众产生政府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认识，从而压制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群众的“需求”，巩固生产关系，维持统治秩序——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本质就是阶级统治。因此，不与先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的需求下，会压制经济基础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则可以通过统治阶级的能动活动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而带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因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否阻碍或促进社会发展，取决于其代表的阶级是否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只有革命阶级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将这一反作用从压迫工具转变为解放工具，从而实现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真正推进。
这也就是说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只有通过暴力的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完成生产关系改造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
